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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直以來，社會都就最低工資的問題爭論不休，支持的一方認為只有最低工

資才能保障基層工人的收入，反對的一方認為最低工資干預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原

則，而且亦可能出現很多副作用，導致好心做壞事。而政府就這個問題亦舉旗不

定，先後於 05 年於政府外判服務制定「標準合約」以及於 07 年推動工資保障運

動，試圖以另類方式達至類似最低工資立法的效果。 

    可惜，以上的種種方案對保障基層員的效果十分有限，「標準合約」只能保

障政府外判工，而且只能保障不低於市場平均工資，而工資保障運動則是無牙老

虎，沒有約束力，參與的私人企業少之又少。實踐証明，由於勞動市場供過於求，

最低工資已成保障基層勞工收入的唯一有效方法。 

    在訂立最低工資之前，先要了解最低工資的保障對象，根據政府的資料，現

時香港有 123 萬人的家庭總收入低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，9.6%家庭入息

低於綜援金額。這些數字都說明了香港在職貧窮的問題嚴重，這批勞動人口辛勞

工作後的工資竟然比領取綜援更低，這直接說明了這個工資水平連最低的生活水

平也達不到，過低的工資亦間接削弱了部份人士的工作動機，而最低工資的目標

就是提升這批工資水平最低的勞動人口，從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。所以

最低工資水平最起碼不低於綜援水平，以供養比例 1:1 作為計算標準，最低工資

的水平應約為月薪 6500，以每周工作六天，每天六小時計，即時薪 33 元。 

    要有合理的工資水平，就先要有一個合理的訂立機制，現時政府提出的最低

工資委員會當中的全部成員均由政府委任，這令人擔心政府直接影響最工資水平

的決策，筆者建議政府官員代表應退出最低工資委員會，以保持委員會的中立

性；而勞顧會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勞工事務諮詢架構，勞顧會成員應成員加入委員

會，以增強委員會的代表性。 

    最低工資立法爭取多年，現已初見成功的光，本人希望各界能以實事求是

的精神，從而訂立一個既能保障基層收入，亦能得到社會廣泛接納的最低工資方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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